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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9� �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1-090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于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在公司附四楼大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年9月2日以书面、电话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人数11人，实际出席人数11人。其中委托出席2人，董事李琳、郭祥辉因其他

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分别委托严志明、赵志鹏代为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由董事长熊国斌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及公司董事变动情况，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需进行调整。 全体董事一

致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调整后的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具体如下：

战略决策委员会：熊国斌、甘洪、杨如刚、周友苏、李光金，主任委员熊国斌；

提名委员会：熊国斌、甘洪、赵泽松、周友苏、李光金，主任委员周友苏；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琳、周友苏、曹麒麟、赵泽松、李光金，主任委员李光金；

风控与审计委员会：严志明、赵志鹏、郭祥辉、赵泽松、周友苏、曹麒麟、李光金，主任委员赵泽松。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投资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根据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 ）与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 ）战略重组的安排，公司控股股东由铁投集团变更为蜀道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 ）。 蜀道集团承诺遵守铁投集团历次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

诺，对于四川路桥可能参与的公路桥梁运营项目（包括公路桥梁BT、BOT、PPP项目）、水力发电业务，只

有经四川路桥董事会非关联董事表决同意，并经四川路桥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审核无异议，并在取得四川

路桥明确放弃的函告后，蜀道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方可参与相关项目的投标、申报立项、协商等活

动。

现蜀道集团全资子公司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拟参与投资建设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

山高速公路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本项目路线起于天府新区正兴镇G108，止于牟子镇强华村接乐

山绕城高速，总投资305.46亿元，如公司独立投资，资本金需求约为61.09亿元（占总投资的20%）；若公

司控股投资（50%）,资本金至少需要约为30.55亿元。根据公司未来现金流量及投资预测分析，公司合并

报表未来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约为160亿元，公司现有投资项目未来三年投资项目需投入资本金

约116亿元。 从公司未来三年现金流量预测情况及公司未来三年拟投入资本金情况来看，若公司全资或

控股投资该项目，资本金压力较大。

鉴于该项目投资额较大，对资本金需求较高，同意公司放弃投资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

目。

根据控股股东的承诺，关联董事杨如刚、李琳、严志明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光金、周友苏、赵泽松、曹麒麟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1.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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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于2021年9月10日在公司附四楼大会议厅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2021年9月3日以书面及电话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应出席人数7人，实际出席人数7人。 其中监事谭德彬、胡圣厦以通讯方式参加会

议。

（四）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胡元华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投资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根据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 ）与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 ）战略重组的安排，公司控股股东由铁投集团变更为蜀道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 ）。 蜀道集团承诺遵守铁投集团历次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

诺，对于四川路桥可能参与的公路桥梁运营项目（包括公路桥梁BT、BOT、PPP项目）、水力发电业务，只

有经四川路桥董事会非关联董事表决同意，并经四川路桥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审核无异议，并在取得四川

路桥明确放弃的函告后，蜀道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方可参与相关项目的投标、申报立项、协商等活

动。

现蜀道集团全资子公司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拟参与投资建设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

山高速公路项目，鉴于该项目投资额较大，对资本金需求较高，同意公司放弃投资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

山高速公路项目。 该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

需要，决策程序合法。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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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公司附四楼大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34,041,6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81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国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李琳、郭祥辉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监事谭德彬、胡圣厦、孙永松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周勇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004,4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2.01 关于选举赵泽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4,017,785 99.9992 是

2.02 关于选举曹麒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4,017,785 99.999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2

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85,004,4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1

关于选举赵泽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4,980,593 99.9718

2.02

关于选举曹麒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4,980,593 99.971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说明：第一项议案涉及与本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注1）的关联交易，其所持股份3,249,037,192股全部回避表决。

注1：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实施战略重组，

新设合并成立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为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变。 此次权益变动尚需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过户程序。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原、李丹玮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四川路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四川路桥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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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1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2021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

//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

间为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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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受理。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二审上诉人及被上诉人。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诉涉案的金额：33,172万元及累计诉讼费、资金利息。

●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诉涉案的金额：详见公告正文。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次诉讼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数据将以经审计确认后的财务数据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审原告：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 )承建了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的京新高速G7项目。 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对路桥集团提

交的合同变更和合同价格调整予以批复，给原告造成了损失。 路桥集团依法向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维护路桥集团的合法权益。此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20）内

09民初160号】，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

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20-110的《四川路桥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及2021年7月16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21-078的《四川路桥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进展的

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路桥集团因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近日，路桥集团收到内蒙

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传票【（2021）内民终485号】,二审定于2021年9月24日上午9时在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5号法庭开庭，同时路桥集团收到了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本次案件的上诉状，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诉人、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国斌

（二）被上诉人、上诉人基本信息

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永刚

（三）上诉理由及请求

1.路桥集团上诉状

（1）上诉理由是路桥集团认为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特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路桥集团的诉讼请求。 请求依法撤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09民初160号民事判决书关于驳回变更索赔等款项，依法改判内蒙古高等级公

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路桥集团上述款项， 并连同一审法院已经支持的工程款285,575,913元，

共计331,723,165.44元（5,000,000元保证金除外）及相应迟延支付资金一起支付给路桥集团；请求判

决本案件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2.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诉状

（1）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存在严重错误，未制止以违规行为套

取国家建设资金，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建筑业市场秩序，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上

诉请求。

（2）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内09民初16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

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上诉人支付的二次滑坡工程款9,672,490元；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第三项诉

讼请求中要求支付的工程变更、索赔款62,660,512元；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第五项诉讼请求要求支

付石渣调价工程款187,537,191.44元；依法改判工程款支付的利息起始时间；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

讼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目前无法准确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

诉讼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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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签

订产能保证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产能保证框架协议，最终采购情况将由金康新能源通过订单方式确定，具体的

采购数量、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存

在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的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双方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保障公司动力电池的长期

稳定供应，实现产业互动和互利共赢，对公司实施精品战略打造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具有积极意义，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康新能源” ）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 ）于2021年9

月9日签订《五年供需联动和产能保证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协议中约定，金康新能源将在

2022年至2026年期间向宁德时代采购动力电池产品。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0587527783P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佳

注册资本：232,900.7802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16日

住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2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能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

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能源行

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566.18亿元，净资产为691.95亿元；2020年度，营

业收入503.19亿元，利润总额69.83亿元。 （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与宁德时代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

本协议由金康新能源与宁德时代于2021年9月9日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日常经营性框架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买方）：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购买标的：动力电池产品。

2、标的销售数量及金额：2022至2026年期间，买方基于自身决策，需至少提前6个月向卖方提出要

求，双方共同确认下一年度采购总量，并通过附属协议进行约定。 若当年未签署附属协议的，则次年双方

按照10GWh的年度量纲执行。

3、产能保证金：为保障买方2022至2026年的采购需求，买方需按照协议约定向卖方支付一定金额的

产能保证金，以支持双方提前布局产能、保障双方共同利益。

4、供货有效期限：2022年至2026年。

5、违约责任：供货期内，若因买方自身原因导致未完成年度量纲的提货，或者因卖方自身原因导致

供应总电量少于年度量纲，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

6、协议生效条件：经协议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双方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保障公司动力电池的长期稳

定供应，实现产业互动和互利共赢，对公司实施精品战略打造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具有积极意义，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规划。

本协议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协议为产能保证框架协议，最终供货情况将由金康新能源通过订单方式确定，具体

的采购数量、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二）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宏观经济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

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的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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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小康控股”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475,070,2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7%。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

押后，小康控股累计质押股票数为324,78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8.36%，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1%。

●小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542,161,2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91%。 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小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

押数量为352,39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65.00%，占公司总股本的25.94%。

公司于近日接到小康控股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35,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3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8%

解质时间 2021年9月7日-8日

持股数量 475,070,291股

持股比例 34.9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24,78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8.3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91%

上述解除质押股份中的部分股份将用于后续质押，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质押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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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下午 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0日9:15—

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0日上午9:15至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新瑞路6号公司5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鹏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57,710,3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94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57,489,1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9113％。

3、通过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2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78％。

4、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5人，代表股份22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78％。 通过现场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0人，代表股份0股。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提案：

1、《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39,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4％；反对17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040％；反对17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7.39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39,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4％；反对17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040％；反对17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7.396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王立峰、杨博；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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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股东李小龙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李小龙先

生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情况的告知函》，李小龙先生于2021年9月9日-2021年9月10日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5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6%， 累计增持金额1,

476.38万元。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李小龙先生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小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2,640,2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01%。

3、李小龙先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4、李小龙先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目前投资价值的合理判断。

2、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3、增持股份的数量：3,500,000股。

4、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本次增持股份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

票买卖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1、本次增持实施的情况

2021年9月9日-2021年9月10日，公司控股股东李小龙先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3,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累计增持金额1,476.38万元。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比例

（%）

增持数量

（股）

增持金额

（万元）

李小龙

集中竞价 2021�年9月9日 4.23 0.11 1,500,000 634.34

集中竞价 2021�年9月10日 4.21 0.15 2,000,000 842.04

合计 0.26 3,500,000 1,476.38

2、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日期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李小龙

2021�年9月9日-2021�年9月

10日

229,140,264 16.75 232,640,264 17.01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2、公司控股股东李小龙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制

度的要求，在本次增持股份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

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票。

3、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李小龙先生出具的《关于增持二六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1日

股票代码：002341� � � � � � � �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9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6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

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9月10日（周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10日当天，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9月1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0日9:15至2021年9月10日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25号创意大厦13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于公司董事长、总裁廖垚先生因公无法参加并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

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李洪流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以及股东代表共38名，代表公司股份累计为261,061,45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2.6574%。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名，代表股份258,579,7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42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33人，代表股份2,48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拟变更公司全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0,890,55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45％；反对170,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653％；弃权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82,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1908％；反对

170,60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008％； 弃权30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4％。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0,807,65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028％；反对253,8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97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99,8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8579％；反对

253,8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1421％；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2021-039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1年9月22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9月14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08 歌力思 2021/9/9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披露了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1-038），拟定于2021年9月14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2021年9月2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1】2713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要求就“VIVIENNE� TAM品牌营销渠道建设项目” 终止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IRO品牌营销渠道建设项目”延期有关事项进行补充说明。由于公司尚需时

间完成上述《工作函》的回复工作，公司决定将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2021年9月22日召

开，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及审议事项不变，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9月22日15点3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21年9月21日

至2021年9月22日

投票时间为：2021年9月21日15：00至2021年9月22日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21年8月28日刊登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8）。

四、其他事项

1、本次现场会议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不发礼品。

3、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29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A座19楼证券法务部

4、邮政编码：518048

5、会议联系人：徐永情

6、电话：0755-83438860

7、邮箱：zqfw@ellassay.com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00059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21-32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15:00至17:00参加由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举办的“守初心担使命 为投资者办实事” 2021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网上交流网址：投资者可登录http://rs.p5w.net进入专区页面参与交流。

届时公司董事、总经理杨磊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杰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赵璐女

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

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1-072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分拆控股子公司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至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尚需履行中国

证监会注册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分拆控股子公司北京中科江南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

根据深交所2021年9月10日发布的《创业板上市委2021年第57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审议结果

为：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1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下列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

决定增加下列销售机构为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中证1000联接A,基金代码:011860;基金简称:南方中证1000联接C,基金代码:011861）的销售机

构。

从2021年09月13日起，投资人可前往下列销售机构办理该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

办理规则请遵循下列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或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细情况：

编号 销售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7

网址：www.hxb.com.cn

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41

网址：www.cbhb.com.cn

4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6198；400-88-96198；400-66-96198

网址：www.bjrcb.com

5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769-961122

网址：www.drcbank.com

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6067

网址：www.suzhoubank.com

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96178

网址：www.jinzhoubank.com

8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6

网址：www.zybank.com.cn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1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1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888或95551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666

网址：www.gtja.com

1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1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3

网址：www.htsec.com

1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16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755-33680000���4006666888

网址：www.cgws.com

1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www.cs.ecitic.com

1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1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5

网址：www.ebscn.com

20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0-8008、95532

网址：www.ciccwm.com

21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22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1

网址：www.xcsc.com

2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com.cn

24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sd.citics.com

25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208888

网址：www.bocichina.com

26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1

网址：www.cindasc.com

27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0

网址：www.hrsec.com.cn

28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4

网址：www.hx168.com.cn

29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30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323000

网址：www.csco.com.cn

3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60

网址：www.nesc.cn

3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0

网址：www.glsc.com.cn

33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8

网址：www.dgzq.com.cn

34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51-5988

网址：www.ewww.com.cn

35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8118

网址：www.guodu.com

3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0

网址：www.dwzq.com.cn

37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6

网址：www.gzs.com.cn

38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8-3888

网址：www.chinalin.com

39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86

网址：www.njzq.com.cn

40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8

网址：www.hazq.com

41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4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6326（福建省外请先拨0591）

网址：www.hfzq.com.cn

43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329

网址：www.zszq.com

4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5

网址：www.swsc.com.cn

45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5

网址：http://www.avicsec.com/

46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6080

网址：www.gszq.com

47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7121212

网址：http://www.dtsbc.com.cn

48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1；400-8888-588

网址：www.longone.com.cn

49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2

网址：http://www.westsecu.com/

50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9

网址：www.xsdzq.cn

51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72

网址：www.jyzq.cn

52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2

网址：www.wlzq.cn

53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0

网址：www.gjzq.com.cn

54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55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68

网址：www.hlzq.com

56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323，4001099918

网址：http://www.cfsc.com.cn

57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69-169

网址：www.daton.com.cn

58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网址：http://www.ykzq.com

59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5

网址：www.kysec.cn

60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5000或95391

网址：www.tfzq.com

61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7

网址：http://www.18.cn

62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90-8826

网址：http://www.citicsf.com

63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0

网址：www.sinosig.com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解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

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09月11日


